 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一批省政府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》（皖政〔2025〕76号）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对全市以省政府公布修改、废止和失效文件为依据制发的相关配套文件进行衔接清理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清理范围

本次重点清理截至2025年10月1日前，以省政府公布修改、废止和失效文件为依据制定的文件，同时兼顾清理与现行上位法不一致、已被新规定涵盖或替代、调整对象已消失、工作任务已完成、适用期或有效期已满且不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。 

二、任务分工

按照“谁起草谁清理”、“谁实施谁清理”的原则，市政府文件由起草或实施部门对照省政府文件清理结果，找准找全以省政府修改、废止和失效的263件文件为依据制定的相关配套文件，逐件提出拟修改、废止或失效的清理建议，统一报市司法局进行

审核后，按程序报市政府审议。涉及多个部门职责或多个部门工作的政府文件，由牵头部门征求其他相关部门意见后提出清理建议。各县区政府和市政府部门制发的以省政府公布修改、废止和失效文件为主要依据的文件，由各县区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自行组织清理公布。乡镇（街道）制定的文件，由所在县区政府组织清理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清理工作实行分级分类归口负责。市司法局负责汇总审核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文件的清理意见，协调清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督促指导清理工作。各县区各部门要强化主体责任，细化工作方案，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，严格按照清理范围、清理重点，落实本地本部门文件清理责任，确保应清尽清，不留死角。

四、报送要求

对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文件的清理意见，起草或实施部门应当在11月10日前，填写拟修改、废止和失效的市政府文件清理建议表（见附件），经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，报送市司法局审核，由市司法局按法定程序统一报市政府予以修改、废止或宣布失效。各县区政府、市政府部门相关文件应于2025年12月31日前，按程序自行修改、废止或宣布失效，对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同步动态维护至“安徽省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数据库”。

清理工作具体事项可与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科联系。

联系人：王诗羽，电话：2795061，邮箱：316503285@qq.com。
附件：市政府文件清理建议汇总表

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3日        

附件

市政府文件清理建议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联系人：     联系电话：    填报日期:     
	序号
	文件类型
	省政府修改、废止或失效的文件名称
	市政府文件名称
	文号
	拟修改
	拟废止或失效
	已经修改、废止或失效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1．“文件类型”栏目填写行政规范性文件或非行政规范性文件。
2．没有出台市级相关配套文件的可填“无”。

3．市直各部门将纸质文件及清理建议表格（附word电子版），于11月10日前报市司法局。


